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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政公用工程 EPC 总承包模式下 
风险外变更管理的探索与研究

王沁

长沙市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摘  要：本文通过实际案例来分析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因不同事由造成的造价变化（主要讨论不可预见的

地质条件和不可抗力两项）是否可归属于风险外变更，为规范 EPC 总承包模式下风险外变更管理探索更多的方

法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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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在国际工程项目中，存在多种建设管理模式，其

中 EPC 总承包模式备受瞩目。这种被业界称为“交钥

匙”的模式，因其能够为业主提供一站式服务而得名。

随着相关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该模式在我国建筑行

业中不断推广和本土化，逐渐适应本地的建筑业和市

场环境，发展成为建筑承包领域的重要模式。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

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2 号）第十六条“采

用总价合同的，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合同

总价一般不予调整”，EPC 总承包模式签订的合同样

本一般来说总价不予调整，基于总承包单位提出的价

格调整诉求，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但实际在我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广实

行过程中，面临的造价问题非常复杂。根据 2023 年

5 月最新出台的《湖南省建设工程总承包计价规则》

3.2 条“工程总承包项目宜采用总价合同，除合同约

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合同总价一般不予调整。发包

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将发承包时无法确定的部

分以单价、暂估价单独列项。单价部分、暂估价部分

应在招标文件及合同中约定计量、计价规则。单价

与暂估价部分总金额占比不宜超过工程费的 30%。

总价部分可以以规模、功能单位或者“项”作为计

量单位。”工程总承包项目不再局限以固定总价的

模式出现，部分可以以单价、暂估价单独列项，这

种合同模式，在探索的同时也会伴随出现新的造价 

问题。

无论是“总价”还是“总价 + 单价 + 暂估价”的

合同模式，EPC 总承包项目的面临的造价问题都管控

中的重难点，以下是结合几个项目对 EPC 总承包模

式下风险外变更管理的探索与研究，为不同场景下的

EPC 总承包项目提供更多的造价解决思路。

2  EPC 总承包模式下变更管理的关键点

结合 EPC 总承包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总价

是否可以调整的问题，不少地方配套推出了相应的变

更管理办法，其关键处主要在时间点和风险点的把控。

2.1  时间点

采用 EPC 模式的建设项目，原则上应当在项目初

步设计审批完成以后启动 EPC 总承包招投标（在可研

审批后但初步设计审批前启动 EPC 总承包招投标的，

该类项目在可研阶段需参照初步设计深度要求细化设

计方案和投资）。总承包单位结合初步设计完成施工图

设计，那么合同签订且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查备案后发生

的调整，才应该称为变更调整。项目实际实行过程中因

为各种原因，经常会产生初步设计和备案施工图之间的

差异，这个时间点内的诉求一般不按变更处理。

2.2  风险点

施工图设计审查备案后发生的调整，又分为风险

内变更和风险外变更。风险内变更一般不涉及费用的

增加，风险由总承包单位承担。风险外变更除开合同

的约定，主要参照以下五点：①主要工程材料，设备，

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

定幅度的部分；②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引起的合

同价格的变化；③不可预见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工程费

用和工期的变化；④因建设单位原因产生的工程费用

和工期的变化；⑤不可抗力造成的工程费用和工期的

变化。下面将根据实际案例着重讨论第三、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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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可抗力造成变化的界定与分析

3.1  EPC 总承包单位的呈请事项

3.1.1  事由

某斜拉桥为 EPC 总承包模式的总价合同，主跨钢

箱梁生产基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单片钢箱梁尺寸为

37.5m（宽）x13m（长）、重 220T-290T。受尺寸和重

量限制，钢箱梁只能通过水运抵达项目现场，且需采

用 2000T 级以上平板船单片运输，载货后吃水深度约

2 米。按照施工计划，待主塔完成第 34 节段后（共计

36 节，35-36 节段为装饰部分，不影响结构受力）进

行主跨钢箱梁及斜拉索施工。根据水文资料，2022 年

9 月 -2023 年 3 月湘江下游运输航线中，文泾滩、关

门滩益岳线、杨林赛滩等站点水位深度在部分时段无

法满足运输要求。为规避水情影响钢箱梁无法运抵现

场的风险，确保项目连续施工，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EPC 总承包单位分别于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1 月分

两批次采取“屯梁”的方式，在水位下降之前，将钢

梁节段运抵现场备用，保证箱梁架设连续，总承包单

位请求将屯梁费用纳入风险外变更，在项目预备费中

据实列支。

3.1.2  依据

2022 年 9 月 -2023 年 3 月航道水深低于 2 米的天

数长达 203 天，但在对应月份中 2020 年仅为 3 天，

2021 年仅为 23 天。本项目总包合同签订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0 日，选择钢箱梁制造地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均为水文异常事件（2022 年 9 月）之前。

EPC 总承包单位认为，其仅能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

前的数据作为参考。所以，该异常的水文情况应当属

于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变化。根据前述水文情况异常

的经验判断，对于 2023 年 9 月 10 日个别站点三天内

水位连续下降 60cm 这一事件的风险预判程度增大属

于必要反应，而囤梁则属于应对该客观情况变化的必

要措施。经咨询公司律师意见提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

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

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EPC总承包单位认为水文情况异常已经构成情势变更，

原总包合同对钢箱梁运输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

重大变化，合同这部分的风险分配若不变更将显失公

平。故对此部分内容应进行重新洽商，确定增加相应

的囤梁费用。

3.2  分析及讨论

3.2.1  关于“工程总承包”的理解

根据建市规〔2019〕12 号第三条，“本办法所称

工程总承包，是指承包单位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

同，对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或者设计、施工等阶段

实行总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

全面负责的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工程总承包牵

头方，应对大桥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

采取“囤梁”的方式保证现场施工连续性，并保证最

终合同工期，应属于对工期全面负责所采取的工程措

施，不属于“风险外变更”。

3.2.2  相关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

可抗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自然灾害，如台风、

洪水、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山体滑坡等；2．政府

行为，如征收、征用；3．社会异常事件，如战争、罢

工、骚乱、武装冲突等。综上，湘江因水坝的修建，

导致部分段水位低，在秋冬季节部分时段不适航，湘

江的水文情况和湘江的通航情况，从近几年的官方数

据中均可查询，不属于不可抗力因素。

3.2.3  关于对合同的理解

1. 合同中关于合同价款的表述：“签约合同价（含

税）为某元，包含但不限于相关施工许可办理、……

赶工措施费、……风险包干费等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

所有设计、采购、施工相关费用。”该条款明确，赶

工措施费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以内。2. 合同中关于合同

价格形式的表述：“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固定

总价为本项目设计部分合同价与采购、施工部分合同

价之和。是指除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导致的变更、材

料价格调整、奖金、违约金、税费调整五种情况外，

承包人为完成本合同项所有内容应由发包人支付的全

部费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述固定总价不因一切因

素进行调整。”该条款明确，合同履行过程中，固定

总价不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变更等以外的因素而进行调

整。3. 合同中关于承包人义务的表述：“承包人应充

分考虑因施工场地不足、施工人员在场外食宿、材料

设备二次搬运、成品保护等各种可能因素影响施工所

需增加的费用和工期，承包人承诺在前述可能影响工

期和费用的因素出现时不要求发包人增加费用和顺延

工期。”该条款明确，承包人应充分考虑场地不足、

材料设备二次搬运等不利因素需增加费用和工期，且

承包人不得因此要求增加费用和顺延工期。4. 合同中

关于施工进度计划的表述：“因承包人自身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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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际进度滞后于计划进度，承包人应按要求递交

赶工计划及赶工措施，确保按期完成工程，承包人无

权就改进措施提出变更或追加合同价款，并承担发包

人因此而增加的额外费用。”该条款明确，承包人因

预期不足制定屯梁措施，无权提出变更或追加合同价

款。5. 合同中关于变更的表述：“除不可抗力事件外，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所发生的费用增加或变更均为

承包人应考虑的风险，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款中，

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4、施工现场情况变化、

变更施工方法、施工工艺所引起的费用增加 ...。”该

条款明确，包括但不限于延期开工，施工现场情况变化、

变更施工方法等因素均为承包人应考虑的风险，发包

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3.3  结论

综上，经对相关法律、合同、地方性条规的研究，

认为水位下降导致部分时段不适航，是可预见的风险，

不属于不可抗力；总承包单位采取“囤梁”的方式，

保证现场施工连续性，进而保证合同工期，属于对工

期全面负责所采取的工程措施，不属于“风险外变更”。

4  不可遇见的地质情况造成变化的界定与分析

4.1  EPC 总承包单位的呈请事项

4.1.1  事由

某市政工程为 EPC 总承包模式的旧路改扩建工

程，排水专业工程中，设计施工图中顶管井 W1 和顶

管井 W4 建成后后是用于接通原有污水管道，原污水

管道处于使用状态，管内满管水流，施工图设计方案

为井内导流。在实际施工中，在保护性开挖的情况下，

原污水管道水流压力远大于设计物勘资料，原污水管

道暴露后，因水压过大导致管道接口处渗水并破裂，

无法按原设井内导流方案继续施工。该项措施在合同

中为暂估价形式，总承包单位请求将井内导流调整为

井外导流增加的费用纳入不可预见的地质情况产生的

变更，并据实结算。

4.2  分析及讨论

4.2.1  关于计价规则的理解

《湖南省建设工程总承包计价规则》发布后，关

于 EPC 总承包模式下变更管理的地方性调规并未修整。

列在单价或者暂估价的部分，并不是可以随意变更或

突破。若需要调整，仍应该遵守合同和相关调规的约定。

4.2.2  关于合同的理解

1. 合同中关于承包人义务的表述：“双方当事

人对现场查勘的责任承担的约定：承包人应对基于

发包人按照第 2.3 款“提供基础资料”提交的基础资

料所做出的解释和推断负责。发包人对资料来源的真

实性负责，但由于资料涉及多个部门，准确性难以保

证，资料仅作为重要危险源或者重要保护物的提示性

作用。承包人应检查基础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发

现问题应及时通知发包人，且使用上述资料时应当慎

重，对重要的管线、重要保护物、危险源区域等进行

施工时应当采取人工槽探或物探方式进行充分探测、

查明；反之因基础资料的错误、遗漏而导致承包人解

释或推断失实的，由承包人承担责任。”承包人对发

包人提供的基础资料做出了推断，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推断的施工方式并无实行条件，因属于承包人的责

任，不属于不可预见的地质情况产生变更的范畴。

2. 合同中关于暂估价的表述：“按实结算，按经发包

人验收合格的应予计量的实际完成工程量结合专用合

同条件第 13.3.3.1 目第（2）点工程费单价部分的变更

估价原则进行结算。”既然不属于变更范畴，发包方

和承包方就只能按照可以签证的金额权限来进行签证 

计量。

4.3  结论

综上，经对相关合同、地方性条规的研究，认为

井内导流是承包人根据发包人提供的基础资料所推断

的施工方式，开挖后发现无法实施而调整为井外导流

是承包人推断失误应承担的风险，不属于不可预见的

地质情况产生的变更，但该事项为合同中的暂估价部

分，可按照发包人的权限签证一部分，以减少承包人

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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